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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办案质量
传统的书面化审查逮捕方式都是在封闭状态下运行的，行政化审批色彩较浓。永康市检察院推行“听审式”审查逮捕工作机制

后，大量的一般性案件均由主办检察官在受权范围内根据听审所确定的案件事实、证据和案件性质、情节作出捕与不捕的决定。
根据该院施行“听审式”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及主办检察官权力清单，“听审”采用主办检察官独任或主办检察官主持下的合议

式方法进行，主办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根据听审结果决定捕与不捕，办案积极性明显提升。而且，由于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倒逼
检察官自我加压、自我提升，案件的审查质量也随之提高。

永康市检察院主办检察官谢忠良说：“通过开展‘听审式’公开审查逮捕，改变了以往书面形式审查逮捕决定封闭运行的模
式，增强了审查逮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这就要求我们主办检察官要努力提升自身业务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审查逮捕案
件的质量，以充分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关注和期待。”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永康市检察院经“听审式”审查决定的案件，无一上访或申诉，捕后轻缓刑数也明显减少。

提升了办案效率
“目前，由主办检察官自行作出决定的案件达90%，采用‘听审式’审查工作方式结案接近80%。以主办制为基础的‘听审式’

审查，平均缩短1个工作日，办案周期明显缩短，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羁押周期，加快了办案节奏，提升了工作效率，有效破解了案
多人少的难题。”王宪峰说。

“听审式”审查逮捕工作机制在检察机关、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之间设置三角型的抗辩式构造，使侦辩双方在同一时空维
度内，把事实、证据、观点依法阐述，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

为了确保常态化进行，永康市检察院“听审式”审查程序形式灵活多样，据了解，该院在具体工作中，有的在利用信息技术远
程提审中设置听审，有的在犯罪嫌疑人提押至检察院办案场所中设置听审，有的在看守所提审场所中设置听审……皆因工作需
要而定。据统计，2016年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永康市检察院通过“听审式”审查就有114件174人，逮捕125人，不捕49人（含
证据不足不捕6人，定罪不捕43人），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提升了社会公信力
两年来，受邀参加旁听永康市检察院“听审式”审查案件的人很多，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他们对此项创新的工作机制

都给予了肯定和好评。
永康市人大代表吕月眉：我觉得这种做法很符合社会潮流。
永康市政协委员范高红：这种形式很有新意，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司法公正。
人民监督员应凌燕：过去，检察官封闭办案很神秘，有时也会受到质疑，现在采取公开听审的形式，当着大家的面把理摆明

了、讲清了、说透了，那些质疑自然就消失
了。这种做法，也能让犯罪嫌疑人对处理结
果心服口服。

正如这位人民监督员所说的，犯罪嫌疑
人王某在经过“听审式”审查以后哭着说：“没
想到检察院这么公开公正，听取了法援律师
和我自己的意见，最后作出不批捕决定。我
一定抓住这个改邪归正的机会，再也不做犯
法的事了。 ”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审查逮捕工作也
是如此。我们主动求变，依法优化办案方式，
致力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
受到公平正义，这也是实行‘听审式’审查的
初衷。”王宪峰说，“永康市检察院将进一步探
索完善这一工作机制，使之取得更好的政治
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听审会现场

捕或不捕，检察官“听审”后决定
永康检察院“听审式”审查逮捕工作机制走向常态化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黄箭 施欣欣

“司法工作越公开就越有公信
力。今天，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全
程观摩了永康市检察院‘听审式’审
查逮捕工作做法，我认为这种做法
有利于规范执法行为、提高司法工
作透明度和办案质量、体现公平公
正，并且有利于法律知识的普及。
我为这种做法点赞！”近日，受邀旁
听永康市检察院审查逮捕听审会的
永康市人大代表李梅枝说。

此前，永康市检察院受理了永
康市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的某刑事
案件。经审查后，该案主办检察官
依据该院“听审式”审查逮捕工作机
制有关规定，于3月23日组织了该
案的听审会，提请审查逮捕的侦查
人员、申请不予逮捕的辩护律师和
犯罪嫌疑人一起出席了听审会。因
该案有一定社会影响力，检察院特
地邀请了部分市人大代表、市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共同参与观摩旁
听并予以全程监督。

听审会由主办检察官主持，侦
查人员宣读了提请逮捕意见书，检
察官依法讯问了犯罪嫌疑人，侦查
人员、辩护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各自
发表了意见。听审会持续约30分
钟，侦辩双方主要围绕案件性质和
证人证言的效力展开了一番激烈的
唇枪舌战。

各方充分发表意见后，听审检
察官评议认为，根据案件的性质、情
节综合考虑，鉴于犯罪嫌疑人系初
犯、偶犯，且未造成严重后果，且系
永康本地人，有取保候审条件，遂作
出了定罪不批捕决定。

这是永康市检察院自2014年3
月试行“听审式”审查逮捕工作机制
以来的一个普通工作场景。经过2
年的试行，这一机制成为审查逮捕
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为紧扣审查逮捕的司法属性，
我们为决定是否逮捕引入‘听审式’
这一居中听证、听理与审查决定的
方式，以推动审查逮捕向双方抗辩
与职权审查相结合的方式科学转
变。”永康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宪峰介
绍说，“通过2年的实践证明，逮捕
案件利用‘听审式’工作机制来审查
决定，是贴近司法属性、回应百姓司
法需求的工作机制优化，有很强的
生命力。一方面，我们让相关的诉
讼参与人都参加到听审中来，侦查
机关、辩护律师都一起面对面摆事
实讲道理，亮出各自的观点，让案件
更加公开透明，提高了逮捕案件审
查决定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检察官
利用听审会的平台，在同一个时空
维度里，完成法律规定的审讯、听取
意见等工作，集中精力找准案件的
焦点、评议案件的争议，既提高了审
查质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大大缩短了逮捕审查
决定的周期。”

永康市检察院检察长王宪峰主持听审会


